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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草案）（五次修订稿）与草案（四次修订稿）

主要差异情况的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中科”、“上市公司”、

“公司”）拟进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东

方中科”）于 2021 年 2 月 24 日全文披露《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

告书》”）。 

根据 2021 年 3 月 5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北

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

许可）【2021】第 5 号）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相关事项进行逐项落

实和回复，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全文披露《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公告了《2020 年年度报告》，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

召开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股东大会，本次交易对手苏州国丰鼎嘉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完成了合伙人变更的工商手续。基于

上述事项，公司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于 2021 年 3 月

27 日全文披露《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 

2021 年 4 月 28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783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根据

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相关事项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并根

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1]7945 号《审计报告》及致同会计师出具的致同

审字（2021）第 110A021351 号《备考审阅报告》，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

修订、补充、完善和更新，于 2021 年 6 月 9 日全文披露《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三

次修订稿）》。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1]8960 号《审计报告》及致同会计师出具

的致同审字（2021）第 110A023597 号《备考审阅报告》，对《报告书》进行了

相应的修订、补充、完善和更新，于 2021 年 7 月 27 日全文披露《北京东方中科

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四次修订稿）》。 

2021 年 8 月 18 日，上市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关于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会后二

次反馈意见。根据并购重组委会后二次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

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涉

及的主要内容如下（本公告中的简称与《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1、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四、本次交易的性质/（三）本次交易不构

成重组上市”、“重大事项提示/四、本次交易的性质/（四）本次交易中，上市公

司控股股东东方科仪控股通过认购股份的方式巩固控制权”、“重大事项提示/九、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第

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五、本次交易的性质/（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第

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五、本次交易的性质/（四）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东方科仪控股通过认购股份的方式巩固控制权”、“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六、本

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第五

节 发行股份情况/四、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及“第八

节 交易的合规性分析/二、本次交易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二）



 

本次交易不导致上市公司控制关系发生变更”中，补充更新了重组前后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及各交易对方的股权比例。 

2、在《报告书》“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二、上市公司公司历史沿革/

（二）股份公司上市及股本变动情况”中，补充更新了上市公司 2021 年 8 月第

三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情况。 

3、在《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

易对方”中，补充更新了法人交易对方下属企业、产权控制关系，以及自然人交

易对方任职情况。 

4、在《报告书》“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

易对方”中，补充更新了法人交易对方中合伙企业的穿透情况。 

5、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一、基本情况”中，补充更新

了万里红基本情况。 

6、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二、标的公司历史沿革”中，

补充更新了万里红公司性质变更情况。 

7、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四、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权属、

对外担保以及主要负债情况”中，补充更新了万里红租赁房产、专利、计算机软

件著作权情况。 

8、在《报告书》“第四节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八、标的公司下属公司情况”

中，补充更新了万里红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的基本信息。 

9、在《报告书》“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二、交易标的所处行业分类及

概况/（二）行业概况”及“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五、标的公司的行业地位

及核心竞争力/（二）标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5、万里红的核心竞争力及其可持续

性”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分产品和业务类别的市场份额。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八日 


